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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依該要點督導各機關委外辦理情形；為落實推動委外，各主管機關及所屬各機關應分別

組成專案小組（下稱委外專案小組）推動本機關業務委外事宜，而主管機關應每年檢討本機關

及所屬各機關辦理委外情形；各機關委外專案小組應通盤檢討適合委外業務，評估其可行性及

經濟效益，擬訂實施時程，報請主管機關核定，或由主管機關就部分業務委外案件授權各機關

自行辦理。據本部書面調查截至 114 年 3 月底止行政院所屬各主管機關督導及推動業務委外情

形，間有部分機關未依相關規定設置委外專案小組、部分主管機關委外專案小組督導範疇未完

整涵蓋所屬機關委外案件，或僅檢討既有案件執行成效，另各該委外專案小組評估 114 年度預

定委外案件時點集中於 113 年下半年以後，評估結果係就本機關或所屬機關提報已規劃完成

114 年度預定委外案件之適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等相關論述酌予修正後，逕予備查，未盡發

揮相關規定有關主管機關指派高階主管人員召集委外專案小組，由上而下督導本機關及所屬機

關通盤檢討適合委外業務，訂定實施時程並落實推動委外之功能。允宜督促所屬機關依相關規

定設置委外專案小組，落實其統籌策劃及督導推動業務委外之積極功能，達成委外政策之效益

目標。 

（二十四） 政府為建構國家資安環境，推動各機關配置適足資安專職人力，

惟部分機關以非資訊（安）專業人員及委外人員等補充資安人力，或未取得足額

專業證照、職能訓練證書，存有無法落實資安業務之風險；部分資訊（安）專業

人員因機關未設立資訊單位而無法支領資訊專業加給，資安增支加給僅少數機關

人員適用，不利於機關留才及攬才，允宜研謀改善。 

政府為加速建構國家資通安全環境，於 108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資通安全管理法，依該法

授權訂定之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下稱資安責任等級分級辦法），明定各公務機關應依

其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下稱資安責任等級）配置資安專職人力，並持續精進職能取得專業證照

及訓練證書，以提升資安人力水準，另為留任及延攬資安人才，暨協助機關擴大取才管道，自

113年起實施資安專職人員專業增支加給。經查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含行政法人、公立醫院及公

立學校，下同）資安專職人力配置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資安專職人力配置多數已達規定標準，惟部分機關因配合資訊資

源向上集中策略，或未達可設置資訊單位之標準，而未設立資訊單位，並以非資訊（安）專業人員、

委外人員及上級機關派駐人員補充資安人力缺口，恐有專業能力不足或管理不易之虞：依資安責任

等級分級辦法附表一、三、五規定，資安責任等級 A至 C級之公務機關應分別至少配置資安專責人

員 4人、2人及 1人，全職執行資安業務；另行政院於 98年 5月 25日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組織調整作業原則」，明確律定 3、4級機關（構）原則不設立資訊單位，以推動資訊資源向上集中

策略，並於 99年 7月 23日發布「人事、政風、主計、資訊、法制單位設置原則補充說明」三、（四）

規定，3級機關（構）設置資訊單位原則為預算員額達 100人以上，或預算執行規模達 5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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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113年底行政院所屬資安責任等級 A至 C級機關資訊單

位設置情形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提供資料。 

且辦理全國性資訊業務或資訊業務屬機關業務核心職能者，4級機關（構）原則不設立資訊單位。

截至 113年底止，行政院及所屬資安責任等級 A至 C級機關共計 473個，應配置資安專職人員 686

人，實際配置 680人，除 5個機關因部分人員離職尚未補足外，各機關配置之資安專職人員大多已

達規定標準。又各機關配合行政院資訊資源向上集中策略，或未達可設立資訊單位之標準，而未設

立資訊單位者，計有 248個（含 A級機關 4個、B級機關 21個及 C級機關 223個），占 473個應設

置資安專職人員機關之比率為 52.43％（圖 16），各該機關為符合資安法所定資安人力需求，其中

106個機關以統計、綜合行政

等非資訊處理職系人員擔任

資安專責人員，共計 112人；

78 個機關以約聘僱、委外及

約用人員擔任，共計 86人；

另有32個機關由上級機關派

駐之資訊人員兼辦，共計 37

人。顯示各該機關資安業務

由現職之非資訊（安）人員

兼辦，除與資安責任等級分

級辦法應由專人全職執行資

安業務之規定不符外，亦有專業能力不足之疑慮，又以委外或約用人員等非正式人力補充資安人

力，因機關不具委外人員指揮監督權限，致管理不易，或其所辦業務包含訂定、實施與檢討機關之

資安維護計畫及委外廠商管理與稽核等似涉公權力行使之業務，亦未盡妥適，經函請行政院督促權

責機關妥謀因應對策，以提升整體政府資安防護能量。據復：已由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下稱資

安署）調查現行資安責任等級 C級以上機關之資訊專責單位設置與資安專職人員配置情形，未來將

藉由與相關主管機關溝通之機會，鼓勵機關設置資安專職單位或調整部分職缺為資訊處理職系，以

提升資安防護能力及留任人才。 

2. 行政院所屬機關近 2成資安專職人員尚未取得足額專業證照或職能訓練證書，存

有無法落實資安業務之風險：依據資安責任等級分級辦法附表一、三、五規定，資安專職人員

應各自持有資安專業證照及職能訓練證書各 1張以上，並維持證書之有效性。截至 113年底止，

計有法務部等 12個部會所屬 115個機關之資安專職人員持有資安專業證照或職能訓練證書未達

法規標準，其中未取得專業證照者 35 人、未取得訓練證書者 41 人、專業證照及訓練證書皆未

取得者 46 人，共計 122 人（表 40），占實際配置資安專職人數 680 人之 17.94％，存有無法落

實資安業務之風險，經函請行政院督促研謀改善，以確保資安專職人員具備適足之專業職能。

據復：將由資安署持續辦理各項資安人員專業訓練，與調查機關訓練需求及委託訓練機構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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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13年底資訊處理職系資安專職人員未
支領資訊專業加給情形 

單位：人 

主管機關 機關名稱 人數 

合    計 24 

內政部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1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1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1 

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 1 

警政署警察機械修理廠 1 

國家公園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 

國家公園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1 

國家公園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1 

土地重劃工程處 1 

教育部 國家教育研究院 1 

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 1 

經濟部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1 

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1 

交通部 

公路局中區養護工程分局 1 

公路局雲嘉南區養護工程分局 1 

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 1 

運輸研究所 1 

農業部 

農田水利署 1 

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 1 

農業藥物試驗所 1 

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 1 

海洋委員會 國家海洋研究院 1 
核能安全 
委員會 核能安全委員會 1 

原住民族 
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1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所屬機關提供資料。 

職能專班，暨增加職能評量場地

及頻率，俾提升資安專職人員取

得資安證照及證書之比率。 

3. 行政院為留任

及延攬資安人才，給與資安專

職人員資訊專業加給及資安增

支加給，惟部分機關因未設立

資訊單位，致資訊處理職系資

安專職人員無法支領資訊專業

加給，又資安增支加給適用範

圍未包含多數資安責任等級 B

級及 C 級機關，均影響留才攬

才成效：依據公務人員加給給

與辦法規定，各種加給之適用對象、支給數

額，依行政院所訂各種加給表辦理，其中公

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二十），適用對象為職務

歸列資訊處理職系且設立專責資訊機構（單

位）之資訊專業人員，截至 113 年底止，計

有 24個資安責任等級 B級及 C級機關之資安

專職人員 24 人，其職務雖歸列資訊處理職

系，惟因所屬機關為 3、4級機關而未設立資

訊單位，致無法適用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二

十），未能領取資訊專業加給（表 41）。另行

政院為吸引資安人員投入重點資安業務機

關，核定自 112 年 7 月 1 日起，資安責任等

級 A 級機關或關鍵基礎設施領域協調機關，

支領上開資訊專業加給且實際從事資安業務

人員，按月領取資安增支加給 3千至 5千元。

經統計，符合上開資安增支加給條件之機關

計 25個，占行政院及所屬資安責任等級 A至

C 級機關之比率僅 5.29％，多數機關資安專

表40 113年底資安專職人員未取得資安專業證照或職能
訓練證書情形 

單位：人 

主管機關別 合計 
未取得資安
專業證照 

未取得職能
訓練證書 

未取得資安專業證
照及職能訓練證書 

合  計 122 35 41 46 

法務部 35 15 7 13 

衛生福利部 22 3 14 5 

教育部 15 7 3 5 

農業部 14 2 4 8 

內政部 11 4 3 4 

交通部 11 3 3 5 

勞動部 4 － 2 2 

文化部 3 1 1 1 
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2 － － 2 

經濟部 2 － 2 － 

行政院 2 － 2 － 

環境部 1 － － 1 
註：1.本表係依合計人數由大至小排序。 

2.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所屬機關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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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員，同屬辦理資安業務，卻未能領取資安增支加給，不利各該機關留才及攬才，經函請行

政院研議檢討資安專職人員資訊專業加給及資安增支加給適用範圍之可行性，俾利各機關充實

及穩定資安人力。據復：已由資安署規劃針對資安責任等級 C 級以上機關與人員，設置績效評

核獎勵機制，並刻正檢討資安增支加給擴大適用範圍及相關配套措施，以吸引優秀資安人才投

入公務機關服務及留才。 

（二十五）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已函頒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置建議作為

及標準作業流程，惟部分機關（構）或未自訂規範，或所訂規範內容未臻一致，

允宜督促檢討改善；又近 3年度霸凌申訴案件逐年攀升，仍待擴大外部專家學者之

參與，並建立全國案件統計資料庫，以維案件調查品質，並利持續策進防治作為。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基於行政院人事主管機關立場，為建立友善職場及敦促各機關重視職

場霸凌問題，避免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時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參照公務人員保障法、公

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及勞動部「執行職務遭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等規定，於 108 年 4

月 29 日訂定「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範例）」及「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置建議作

為」（含事前防治、事中處理、事後作為），函請行政院及所屬、地方政府及議會等機關作為職

場霸凌防治與處置參考；復於 112年 9月 14日檢送有關首長涉及職場霸凌事件之處理程序，及

修正後「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範例）」，參照職場性騷擾事件處理方式，由具管轄

權之上級機關受理申訴事宜，以期建構公部門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各機關則依機關特性及業

務性質，參照前開標準作業流程及建議作為，自行訂定各該機關防治與處置職場霸凌事件之處

理程序及申訴規範，並據以受理及處理職場霸凌申訴案件，作成職場霸凌案成立與否之決定。

經查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置建議作為及標準作業流程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部分機關（構）尚未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示，自訂防治與處置職場霸凌事件

之處理程序及申訴規範，或所訂規範適用對象、申訴時效及調查程序等事項未臻一致，恐影響公

務人員權益：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範例）」及「員工職場霸

凌防治與處置建議作為」規定，各機關得依機關特性及業務性質，參照前開標準作業流程及建議

作為，自行訂定各該機關防治與處置職場霸凌事件之處理程序及申訴規範，並據以受理及處理職

場霸凌申訴案件，作成職場霸凌案成立與否之決

定。本部為瞭解全國各機關（構）組成安全及衛

生防護小組及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置情形，經設計

調查表函請 1,096 個機關（構）查填，截至 113

年 11月底止，計有 74個機關（構）尚待自訂防

治與處置職場霸凌事件之處理程序及申訴規範

（表 42）。復經檢視各機關（構）自訂職場霸凌

防治及處置作業規定，部分機關（構）對於適用

表 42 截至 113年 11月底全國各機關（構）

自行訂定霸凌防治與處置規範情形 
單位：個 

辦理 

情形 

 

政府別 

合計 已訂定 
尚待 

訂定 

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

或相關規

定辦理 

合計 1,096 832 74 190 

中央政府 353 242 28 83 

地方政府 743 590 46 107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機關（構）查填資料。 

 


